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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
地址：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
162號
聯絡人：楊永吉
電話：02-23432301
電子信箱：image323@ntnu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師大教創中字第11310330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-1數位教與學工作坊第二梯次實施計畫 (1131033015-0-0.pdf)

主旨：本計畫辦理113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及前導

學校數位教與學工作坊第二梯次，請鼓勵貴校有興趣之老

師兩人一組參與，敬請惠予出席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排代，

並依規定支給差旅費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18868號函修

正之「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」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109年12月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48425B號令修正「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」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課程資訊請參照附件內容說明。

(二)活動對象：113學年度所有受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或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前導學校計畫輔助之學校。

１、報名以同校2位師長為一組，個人報名不予錄取，每場

限額20校共40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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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線上場次同名稱即相同內容，提供兩種時段讓師長們

選擇有利的合適時間本梯次研習，各校至多報名兩

場，共四人次。

３、因資源有限，請貴校有意願的師長再行報名，非強迫

指派研習，謝謝。

(三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即日起開放報名，各階段報名截止日期前皆可線上報

名。

２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Zk5qRPRVVaBKtLHC7。

(１)第一階段(11月、12月份線上場次)截止日期：113

年11月11日(星期一)17:00。

(２)第二階段(1月份線上場次)截止日期：113年12月23

日(星期一)17:00。

(３)第三階段(3月份實體場次)截止日期： 114年2月17

日(星期一)17:00。

３、錄取公告：將公告於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網站最新

消息專區(https://saprogram.info/)並Email報名人

員。

(１)錄取通知信發送：依各階段錄取公告後，以Email

寄出錄取通知信告知相關工作坊之活動資訊。若未

收到錄取通知信，即代表未錄取。

(２)第一階段公告：113年11月11日(星期一)。

(３)第二階段公告：113年12月25日(星期三)。

(４)第三階段公告：114年2月19日(星期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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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注意事項：

(１)因資源有限，錄取後若未請假缺席，將影響未來貴

校研習錄取資格，請謹慎以待。

(２)請假請至少於課程開始前3日申請，以利候補師長

準備，3日內非緊急事務不接受請假。

(３)檢附實施計畫乙式，研習內容請參見內文，相關報

名問題請洽詢本校楊先生 02-3343-5003/image32 

3@gapps.ntnu.edu.tw)。

正本：國立嘉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
等學校籌備處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組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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